
6-用人单位招用工情况检查单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时  分     检查单号:

检查
对象

用人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填）
名称
类型
组成形式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经营地址
检查时间段

住所或地址
联系方式

检查
地点

检查事项、内容、方法及结果

检查
事项

检查子事项 检查内容 合格标准 标准对应的法律依据 检查方法 检查结果

用人单
位招用
劳动者
情况检

查

发布的招聘信息不
真实、不合法，含
有歧视性内容
C1111500

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
数、招聘条件、工作内
容、工作地点、基本劳
动报酬等招聘信息是否
真实、合法，是否含有
民族、种族、性别、宗
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性
内容

发布的招聘信息真实、
合法，不含有歧视性内
容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第 一款：用人单位发布或者向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提供的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数、招聘条件、工作内容、工作地
点、基本劳动报酬等招聘信息，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民族、种族、性
别、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性内容。

□现场询问
□查阅资料
□网上核验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以民族、性别、宗
教信仰为由拒绝聘
用或者提高聘用标
准的行为C1104900

招聘行为中是否存在以
民族、性别、宗教信仰
为由拒绝聘用或者提高
聘用标准的情况

不存在以民族、性别、
宗教信仰为由拒绝聘用
和提高聘用标准的行为

《人才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不得以
民族、宗教信仰为由拒绝聘用或者提高聘用标准；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
工作的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招聘妇女或提高对妇女的招聘条件。

□现场询问
□查阅资料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违反规定，将乙肝
病毒血清学指标作
为体检标准的行为
C1103100

是否将乙肝病毒血清学
指标作为录用体检标准                             

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
者从事的工作外，不存
在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
标作为体检标准的行为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
外，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

□现场询问
□查阅资料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招聘由国家统一派
出而又未满轮换年
限的赴新疆、西藏
工作的人员的行为
C1111000

是否存在招聘由国家统
一派出而又未满轮换年
限的赴新疆、西藏工作
的人员的行为

不存在招聘由国家统一
派出而又未满轮换年限
的赴新疆、西藏工作的
人员的行为

《人才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第 二项： 用人单位不得招聘下列
人员：（二）由国家统一派出而又未满轮换年限的赴新疆、西藏工作的人
员；

□现场询问
□查阅资料
□系统数据比
对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用人单
位招用
劳动者
情况检

查

以担保或者其他名
义向 劳动者收取财
物或者向 劳动者收
取押金、扣押 劳动
者的居民身份证和 
其他证件的行为
C1107400

是否存在以担保或其他
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的行为,是否存在扣押身
份证、其他证件的行为

不存在以担保或其他名
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
行为,不存在扣押身份证
和其他证件的行为

《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
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十四 条第一 条第三 项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不得有下列行为：（三）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 十四 条第一款第 二款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
得有下列行为：（二）扣押被录用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劳动合
同法》 九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
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现场询问
□查阅资料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招用无合法身份证
件的人员的行为
C1103000

招聘录用职工身份证核
验情况，职工录用登记
手续情况

不存在招用无合法身份
证件人员的行为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
得有下列行为：（五）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

□现场询问
□查阅资料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用人单
位用工
及履行
劳动合
同情况

检查

未依法与劳动者订
立劳动合同的行为
C1108700

是否及时订立劳动合
同，将劳动合同文本交
付劳动者，劳动合同条
款内容是否完备、试用
期、违约金约定是否规
范

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
将合同文本交付劳动
者，劳动合同文本具备
法定必备条款，试用期
、违约金的约定符合法
律 规定

《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第八条：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
份。第八十一条：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
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劳动合同法》第十七
条：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
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
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
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
事项。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
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劳动合同法》第
十九条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
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
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
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
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
同期限。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　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现场询问
□查阅资料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用人单
位用工
及履行
劳动合
同情况

检查

劳动者依法解除或
终止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扣押劳动者
档案或者其他物品
的行为C1107500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
原因、程序是否合法，
是否存在劳动者依法解
除终止合同，扣押档案
或者其他物品的行为，
是否出具解除或终止劳
动合同的书面证明，是
否依法办理档案、社保
关系转移手续，是否依
法支付解除、终止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赔偿
金，解除（终止）劳动
合同文本是否保存,是否
存在违反违反《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九
条行为（针对《工会法
》实施）。

依法解除、终止合同，
办理档案、社会保险关
系转移手续，不存在扣
押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
行为，依法出具解除劳
动合同书面证明，依法
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赔偿
金，解除劳动合同依法
至少保存两年，保障职
工工会活动权利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
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
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第八十四条第三款：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劳动
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三款：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
本，至少保存二年备查。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
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
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
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
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
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
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
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
工资。"
第四十八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
定支付赔偿金。《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一)
阻挠劳动者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劳动者筹建
工会的；(二)无正当理由调动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进行
打击报复的；(三)劳动者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四)工会工作
人员因依法履行职责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现场询问
□查阅资料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
动规章制度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的行
为C1106300

有无规章制度、制定规
章制度的程序、规章制
度的内容

建立规章制度，程序合
法，内容合法

《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
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
　　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
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
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
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
示，或者告知劳动者。第八十条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
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劳动者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现场询问
□查阅资料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用人单
位用工
及履行
劳动合
同情况

检查

违反劳动合同法关
于建立职工名册规
定的行为C1107800

有无职工名册、内容是
否齐全

建立了职工名册并且包
括劳动者姓名、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
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
、用工形式、用工起始
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
内容。

《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劳动合
同法第七条规定的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
内容。

□现场询问
□查阅资料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用人单
位配合
执法情
况检查

用人单位不按照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的
要求报送书面材
料，隐瞒事实真
相，出具伪证或者
隐匿、毁灭证据的
行为C1107100

是否按要求报送书面材
料，隐瞒事实真相，出
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
证据

不存在上述行为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二项

□实地勘验
□现场询问
□对相关行为
进行文字记录
□对相关行为
进行音像记录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用人单位无理抗拒
、阻挠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依法实施劳
动保障监察的行为

C1107000

是否存在以下行为：阻
止劳动保障监察员进入
劳动场所进行检查情
况；拒绝劳动保障监察
员就调查、检查事项询
问有关人员情况；拒绝
提供与调查、检查事项
相关的文件资料并进行
解释和说明；阻止劳动
保障监察员采取记录、
录像、录音、照相或复
制等方式手机有关情况
和材料情况；隐瞒事实
真相，出具伪证，或者
隐匿、毁灭证据的情况

不存在上述行为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一项、《关于认真贯彻劳动法
确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通知》91、

□实地勘验
□现场询问
□对相关行为
进行文字记录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用人单位经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或者
拒不履行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的行政处
理决定的行为
C1107200

责令改正指令及行政处
理决定履行情况

不存在上述行为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三项
□实地勘验
□现场询问
□查阅资料

□无此检查内容
□未检查
□未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检查
结论

□合格     □不合格
检查人意见：

检查
人

执法人员： 证号： 记录人： 被检查人意见： 被检查人：
执法人员： 证号：

备注


